调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审定表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民  族
	

	籍  贯
	
	出生
年月
	
	参加工作
时    间
	

	身份证号码
	

	原工作单位及从事
何专业技术工作
	

	最高学历
	
	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
	

	原专业技术资格名称及批准时间
	
	评审
组织
名称
	
	原审批单位、
文 号
	

	现工作单位及从事
何专业技术工作
	
	调入时间及
原因
	

	试
用
期
内
述
职
	（注：本栏不够可另附页）   （本人签字）：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所在
单位
呈报
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县（区）、
市人事行政门意见
	（盖章）    年  月  日
	省人
事厅

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年    月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
1、本表一式四份，分存呈报单位、省、（市）人事职改部门、个人业务考绩档案。

2、本表适用于全市各系列高、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资格。

3、审定对象为从外省（市）、中央部属单位调入和从部队转业到本市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
4、全市中级及市属中、初级资格报市职改办审定，县（区）初级资格报当地人事行政部门审定。
5、本表上报时，须附原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、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及公布文件。

6、如果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人员，同时填写《浙江省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信息表》（在舟山市人事网舟人劳社专[2008]122号附件中下载），提供近期免冠白底二寸彩色照片1张。经市、县（区）人事行政部门审定后，报省人事厅审批。

7、“试用期内述职”一栏不够可另附页。

